




學校名稱：台北海洋科技大學
可選填報名之系

科(組)、學程數
6

校 系 科 組
學 程 名 稱

台北海洋科技大學

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（淡水校區）

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

統一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方 式
總成績同分參酌

方法

成

績

處

理

方

式

科目 篩選倍率
同級分超額

篩選科目

統一入學測驗

成績加權
指定項目

最低

得分
滿分

占總成績

比率

證照或

得獎加分
順序 項目

校 系 科 組
學 程 代 碼

249016 國文 6.00 V x2.00倍

合占

總成績

比率
10%

專題實作、實習科目學習成果(含技能領域) -- 100 70%

不予

加分

1
學習歷程

備審資料

審查

招生群(類)別 10 衛生與護理類 英文 -- V x0.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-- 100 20% 2
統測科目

專業一

考生身分 招生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
數學 -- X x0.00倍 -- -- -- -- 3 統測科目

專業二一般考生 11 33

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 0 0 專業一 -- V x0.00倍 -- -- -- -- 4
統測科目

國文

原住民考生 0 0 專業二 3.00 V x3.00倍 -- -- -- -- 5
統測科目

英文

離島考生 0 --
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

額篩選勾選科目級分之總和
-- -- -- -- -- 6 --

離島考生

縣市別限制
--

學習歷程

備審資料

項目
上傳檔案件數上

限

A.修課紀錄   ※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學校上傳；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，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；其餘畢業生或同等學力者，一律自
行上傳歷年成績單(PDF檔)

1件

指定項目

甄試費
500元 B.課程學習成果

B-1.專題實作、實習科目學習成果(含技能領域)(*須至少上傳1件)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，可上傳專題實作、亦可上
傳實習科目學習成果(含技能領域)、也可二者皆上傳

1件

B-2.其他課程學習（作品）成果 1件

學習歷程

備審資料

上傳暨繳費

截止時間

115年6月12日 (五)
21:00 止

C.多元表現: C-1、C-3、C-4、C-8 1件

D-1.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

D-2.學習歷程自述（含學習歷程反思、就讀動機、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） 1件

公告第二階段

甄試名單

及注意事項

--
D-3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

學習歷程

備審資料

上傳說明

1.專題實作、實習科目學習成果(含技能領域)獨立採計成績，須至少上傳1件；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。
2.勾選使用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，除考生自行撰寫及上傳資料(D-1，D-2，D-3)須自行上傳外，其餘資料以勾選方式，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
至報名校系科(組)、學程作審閱。
3.未勾選使用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，一律由考生以PDF檔案上傳。

甄試日期 --

公告甄選

總成績日期

115年6月24日 (三)
10:00 起

甄選總成績

複查截止日期

115年6月25日 (四)
12:00 止

指定項目甄試說

明

1.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：如專題製作學習成果或專業實習（含實驗、實務）科目實習報告（成果）。
2.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：如課程學習成果、自傳及讀書計畫、多元學習表現或其他有利審查文件。

公告正(備)取
生名單日期

115年7月1日 (三)
10:00 起

正(備)取生名
單複查截止日期

115年7月2日 (四)
12:00 止

分發錄取生

報到截止日

115年7月17日 (五)
12:00 止

備註
1.本系課程、修課規定等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：http://vsd.tumt.edu.tw，連絡電話：（02）2805-9999分機5164。
2.如有未盡事宜請依本校通知及網站公告為準。



學校名稱：台北海洋科技大學
可選填報名之系

科(組)、學程數
6

校 系 科 組
學 程 名 稱

台北海洋科技大學

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（淡水校區）

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

統一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方 式
總成績同分參酌

方法

成

績

處

理

方

式

科目 篩選倍率
同級分超額

篩選科目

統一入學測驗

成績加權
指定項目

最低

得分
滿分

占總成績

比率

證照或

得獎加分
順序 項目

校 系 科 組
學 程 代 碼

249017 國文 6.00 V x2.00倍

合占

總成績

比率
10%

專題實作、實習科目學習成果(含技能領域) -- 100 70%

不予

加分

1
學習歷程

備審資料

審查

招生群(類)別 12 家政群幼保類 英文 -- V x0.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-- 100 20% 2
統測科目

專業一

考生身分 招生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
數學 -- X x0.00倍 -- -- -- -- 3 統測科目

專業二一般考生 11 33

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 0 0 專業一 3.00 V x3.00倍 -- -- -- -- 4
統測科目

國文

原住民考生 0 0 專業二 -- V x2.00倍 -- -- -- -- 5
統測科目

英文

離島考生 0 --
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

額篩選勾選科目級分之總和
-- -- -- -- -- 6 --

離島考生

縣市別限制
--

學習歷程

備審資料

項目
上傳檔案件數上

限

A.修課紀錄   ※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學校上傳；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，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；其餘畢業生或同等學力者，一律自
行上傳歷年成績單(PDF檔)

1件

指定項目

甄試費
500元 B.課程學習成果

B-1.專題實作、實習科目學習成果(含技能領域)(*須至少上傳1件)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，可上傳專題實作、亦可上
傳實習科目學習成果(含技能領域)、也可二者皆上傳

1件

B-2.其他課程學習（作品）成果 1件

學習歷程

備審資料

上傳暨繳費

截止時間

115年6月12日 (五)
21:00 止

C.多元表現: C-1、C-3、C-4、C-8 1件

D-1.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

D-2.學習歷程自述（含學習歷程反思、就讀動機、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） 1件

公告第二階段

甄試名單

及注意事項

--
D-3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

學習歷程

備審資料

上傳說明

1.專題實作、實習科目學習成果(含技能領域)獨立採計成績，須至少上傳1件；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。
2.勾選使用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，除考生自行撰寫及上傳資料(D-1，D-2，D-3)須自行上傳外，其餘資料以勾選方式，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
至報名校系科(組)、學程作審閱。
3.未勾選使用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，一律由考生以PDF檔案上傳。

甄試日期 --

公告甄選

總成績日期

115年6月24日 (三)
10:00 起

甄選總成績

複查截止日期

115年6月25日 (四)
12:00 止

指定項目甄試說

明

1.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：如專題製作學習成果或專業實習（含實驗、實務）科目實習報告（成果）。
2.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：如課程學習成果、自傳及讀書計畫、多元學習表現或其他有利審查文件。

公告正(備)取
生名單日期

115年7月1日 (三)
10:00 起

正(備)取生名
單複查截止日期

115年7月2日 (四)
12:00 止

分發錄取生

報到截止日

115年7月17日 (五)
12:00 止

備註
1.本系課程、修課規定等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：http://vsd.tumt.edu.tw，連絡電話：（02）2805-9999分機5164。
2.如有未盡事宜請依本校通知及網站公告為準。



學校名稱：台北海洋科技大學
可選填報名之系

科(組)、學程數
6

校 系 科 組
學 程 名 稱

台北海洋科技大學

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（淡水校區）

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

統一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方 式
總成績同分參酌

方法

成

績

處

理

方

式

科目 篩選倍率
同級分超額

篩選科目

統一入學測驗

成績加權
指定項目

最低

得分
滿分

占總成績

比率

證照或

得獎加分
順序 項目

校 系 科 組
學 程 代 碼

249018 國文 6.00 V x2.00倍

合占

總成績

比率
10%

專題實作、實習科目學習成果(含技能領域) -- 100 70%

不予

加分

1
學習歷程

備審資料

審查

招生群(類)別 13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英文 -- V x0.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-- 100 20% 2
統測科目

專業一

考生身分 招生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
數學 -- X x0.00倍 -- -- -- -- 3 統測科目

專業二一般考生 5 15

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 0 0 專業一 3.00 V x3.00倍 -- -- -- -- 4
統測科目

國文

原住民考生 1 3 專業二 -- V x2.00倍 -- -- -- -- 5
統測科目

英文

離島考生 0 --
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

額篩選勾選科目級分之總和
-- -- -- -- -- 6 --

離島考生

縣市別限制
--

學習歷程

備審資料

項目
上傳檔案件數上

限

A.修課紀錄   ※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學校上傳；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，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；其餘畢業生或同等學力者，一律自
行上傳歷年成績單(PDF檔)

1件

指定項目

甄試費
500元 B.課程學習成果

B-1.專題實作、實習科目學習成果(含技能領域)(*須至少上傳1件)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，可上傳專題實作、亦可上
傳實習科目學習成果(含技能領域)、也可二者皆上傳

1件

B-2.其他課程學習（作品）成果 1件

學習歷程

備審資料

上傳暨繳費

截止時間

115年6月12日 (五)
21:00 止

C.多元表現: C-1、C-3、C-4、C-8 1件

D-1.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

D-2.學習歷程自述（含學習歷程反思、就讀動機、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） 1件

公告第二階段

甄試名單

及注意事項

--
D-3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

學習歷程

備審資料

上傳說明

1.專題實作、實習科目學習成果(含技能領域)獨立採計成績，須至少上傳1件；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。
2.勾選使用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，除考生自行撰寫及上傳資料(D-1，D-2，D-3)須自行上傳外，其餘資料以勾選方式，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
至報名校系科(組)、學程作審閱。
3.未勾選使用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，一律由考生以PDF檔案上傳。

甄試日期 --

公告甄選

總成績日期

115年6月24日 (三)
10:00 起

甄選總成績

複查截止日期

115年6月25日 (四)
12:00 止

指定項目甄試說

明

1.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：如專題製作學習成果或專業實習（含實驗、實務）科目實習報告（成果）。
2.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：如課程學習成果、自傳及讀書計畫、多元學習表現或其他有利審查文件。

公告正(備)取
生名單日期

115年7月1日 (三)
10:00 起

正(備)取生名
單複查截止日期

115年7月2日 (四)
12:00 止

分發錄取生

報到截止日

115年7月17日 (五)
12:00 止

備註
1.本系課程、修課規定等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：http://vsd.tumt.edu.tw，連絡電話：（02）2805-9999分機5164。
2.如有未盡事宜請依本校通知及網站公告為準。



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甄選入學選才之尺規設計 

面向 
傑出(90 分以上) 優(89-80 分) 佳(79-65 分) 加權 

一、自我學習表現能力 

修課紀錄 

課程學習成果 

彈性學習時間學習成果 

學習歷程自述 

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

1.成長背景、高中學習歷程反思。 

2.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能清

晰、流暢、有邏輯的呈現報考動

機、學習規劃及生涯發展。 

3.能完整論述生涯規劃與本系專業

學習的連結性，其學習表現優異

者。 

1.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

2.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能明確

呈現報考動機、學習規劃及生涯發

展。 

3.能大致上表達生涯規劃與本系專

業學習的連結性，其學習表現良好

者。 

1.高中學習歷程反思。 

2.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內容能

呈現報考動機、學習規劃及生涯發

展。 

3.能略為表達生涯規劃與本系專業

學習的連結性，其學習表現佳者。 

40% 

二、領導溝通協調能力 

擔任幹部經驗 

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

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

1.高中在學期間多次擔任班級或社

團幹部之佐證。 

2.清晰、流暢、有邏輯的溝通能

力。 

3.具備良好團隊合作與協調能力。 

1.高中在學期間擔任班級或社團幹

部之佐證。 

2.具備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能力。 

1.高中在學期間足以證明自我特殊

表現之相關事蹟。 

2.具備基本溝通能力。 

30% 

三、關懷尊重助人能力 

服務學習經驗 

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

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

參與校內外服務活動或有陪伴照顧

人的經驗，能清晰且有邏輯表達服

務內容及自我反思。 

參與校內外服務活動或有陪伴照顧

人的經驗，能表達服務內容及自我

反思。 

參與校內外服務活動或有陪伴照顧

人的經驗，能表達服務內容。 

30% 



四、專題科目、實習科

目學習成果 

專題、實作/專題作品、實習科目學

習成果於各面向表現優異者 

專題、實作/專題作品、實習科目學

習成果於各面向表現良好者 

專題、實作/專題作品、實習科目學

習成果於各面向表現佳者 

70% 

(獨立

評分) 

備註 

原住民族具有社會獨特性、文化多元性與歷史傳承之責任，可依據原住民學生對自身所屬族群歷史文化的認識或認同程

度，以及參與自身族群文化議題之觀察與反思能力，作為加分參據。 

針對不同群體學生，考量相對不利環境學習表現，可依據參與自身族群文化議題之觀察與反思能力，作為加分參據。 

 


